沈阳工程学院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部门
	
	职   务
	

	请假理由
及申请休假天数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自______年_____月____日至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申请休（病、事、婚、产、丧、探亲）假，共计_______天。
本人已获知相关人事薪酬管理制度。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医院
审核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部门领导
审批意见
	


签字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主管校
领导审
批意见
	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人事处
执 行
意 见
	    根据沈工院[2019]146号文件规定，自______年_____月____日起______同志的基本工资按照本人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的______%发放，年度津贴按照本人年度津贴的______%发放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 请病假3天及以下的由所在单位领导批准，3天以上的还需经学校医院审核和学校主管领导批准。病假要附市级及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、病休证明及就诊材料等。
2. 请事假3天及以下的由所在单位领导批准，3天以上的还需经学校主管领导批准。
3. 婚假、产假、丧假等假期由所在单位领导批准。
4. 副处级以上干部请假由主管校领导批准。
    5. 病愈后上班且坚持全日正常工作两个月以上又病休者，其病假时间重新计算；病愈后全日正常工作未满两个月又病休者，病假时间连续计算。
